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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增减（

％

）

营业收入

３３１

，

９９７．８７ １０８

，

６２５．９２ ２０５．６３

营业利润

１９１

，

６０９．４６ ６０

，

２４２．５１ ２１８．０６

利润总额

１９１

，

６３８．８６ ６０

，

５５４．８５ ２１６．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１

，

３３８．８４ ４９

，

２３５．６３ ２０７．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５ ０．２５ １６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５８ ７．８０

增加

５．７８

个百分点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

总资产

８

，

９６０

，

１８３．８０ ４

，

２６０

，

７１４．８７ １１０．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１７ ３．７１ ３９．３５

总股本

２５０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４００．００ ２４．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

，

２９５

，

４２７．０６ ７４３

，

５０８．８６ ７４．２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证券市场交投活跃，市场交易量快速增

长。公司充分把握上市和市场向好发展的契机，各项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并积极培育互联网金融等新的

业务增长点，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２０５．６３％

、

２０７．３８％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与

２０１４

年末相比分别增长

１１０．３０％

、

７４．２３％

。

公司始终秉持稳健的经营理念，为更好地顺应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公司上半年通过

ＩＰＯ

、发行次级债券

及短期融资券等融资手段，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经营效率。未来公司将在继续巩固现有业务成绩

的基础上积极研究推进创新业务的开展，同时进一步加大风险管理力度，确保公司经营稳健，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重要提示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

１３５９

号文注册。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

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份额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

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

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对投资者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向投资者保

证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一 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概况

１

、名称：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８５

号附

１

号

１

层

１－１

３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１１

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

Ｃ１

座

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

８８

号

Ａ

座

７－２

４

、法定代表人：陈重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６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７２６６６６

７

、传真：

０１０－ ８８４２３３１０

８

、联系人：齐岩

９

、注册资本：

１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股权结构：

出资单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金比例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８０ ４８％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４３．７５％

杭州永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２０ ８．２５％

合计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董事会成员

陈重先生：董事长，金融学博士。历任原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研究部副主任、主任，中国企业报社社长，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

金会秘书长，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宗友先生：董事，硕士。历任内蒙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经理、人事部经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分管经纪业

务；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分管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经纪业务等事务。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枝来先生：董事，硕士。历任上海财经大学期货研究中心副主任、涌金期货经纪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君创财经顾问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新时代证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新华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齐靠民先生：董事，博士。曾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蔚深证券公司、汉唐证券公司，曾任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

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宋敏女士：独立董事，硕士，历任四川资阳市人民法院法官、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法务人员、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现任北京市东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胡波先生：独立董事，博士，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执行主

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张贵龙先生：独立董事，硕士，曾任山西临汾地区教育学院教师。现任职于北京大学财务部。

（

２

）监事会成员

王海兵先生：监事会主席，学士。山西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曾任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业务部副经理、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部经理、长财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总监、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规负责人、合规总监等职务，现任恒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李会忠先生：职工监事，硕士。八年证券从业经验，历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行业分析师。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金融工程部副总监、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新华中证

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周晶女士：职工监事，硕士。九年证券从业经验，历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主管。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

核部副总监。

（

３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陈重先生：董事长，简历同上。

张宗友先生：总经理，简历同上。

徐端骞先生：副总经理，学士。历任上海君创财经顾问有限公司并购部经理、上海力矩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购部经理、新时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项目经理，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运作保障部总监。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晏益民先生：副总经理，学士。历任大通证券投行总部综合部副总经理，泰信基金机构理财部总经理，天治基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天治基金总经理助理，新华基金总经理助理，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齐岩先生：督察长，学士。历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北路营业部职员、天津管理部职员、天津大港营业部综合部经理，现任新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２

、本基金基金经理

贲兴振先生：经济学硕士，

８

年证券从业经验。历任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贲兴振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加入新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先后负责研究煤炭、电力、金融、通信设备、电子和有色金属等行业，担任过策略分析师、债券分析师。现任新华壹诺宝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新华财富

金

３０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３

、投资管理委员会成员

主席：总经理张宗友先生；成员：总经理助理曹名长先生、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基金管理部总监崔建波先生、李昱女士、桂跃强

先生、固定收益部总监于泽雨先生、研究部总监孔雪梅女士。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 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田 青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 ５０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其前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１９９６

年易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是

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立，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商业银行

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中国建设银行（股票代码：

９３９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中

首家在海外公开上市的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生指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开始交易。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设银行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 （包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６９５．１６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２３％

；净利润

１

，

３０９．７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１７％

。营业收入

２

，

８７０．９７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２０％

；其中，利息净收入增长

１２．５９％

，净利息收益率（

ＮＩＭ

）

２．８０％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

８．３９％

，在

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达

２０．９６％

。成本收入比

２４．１７％

，同比下降

０．４５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１３．８９％

和

１１．２１％

，

同业领先。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１６３

，

９９７．９０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６．７５％

，其中，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９１

，

９０６．０１

亿元，增长

６．９９％

；负

债总额

１５２

，

５２７．７８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６．７５％

，其中，客户存款总额

１２９

，

５６９．５６

亿元，增长

６．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机构客户

３２６．８９

万户，较上年末增加

２０．３５

万户，增长

６．６４％

；个人客户近

３

亿户，较上年末增加

９２１

万户，增长

３．１７％

；网上银行客户

１．６７

亿户，较上年末增长

９．２３％

，手机银行客户数

１．３１

亿户，增长

１２．５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境内营业机构总量

１４

，

７０７

个，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自助设备

７２

，

１２８

台，较上年末增加

３

，

１１５

台。电子银行和自助渠道账务性交易量占比达

８６．５５％

，较上年末提高

１．１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本集团各方面良好表现，得到市场与业界广泛认可，先后荣获国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

４０

余个重要奖项。在英国《银

行家》杂志

２０１４

年“世界银行

１０００

强排名”中，以一级资本总额位列全球第

２

，较上年上升

３

位；在美国《福布斯》杂志

２０１４

年全球上市公司

２０００

强排名中位列第

２

；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５００

强排名第

３８

位，较上年上升

１２

位。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处、基金市场处、证券保险资产市场处、理财信托股权市场处、

ＱＦＩＩ

托管处、养老金

托管处、清算处、核算处、监督稽核处等

９

个职能处室，在上海设有投资托管服务上海备份中心，共有员工

２４０

余人。自

２００７

年起，托管部

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对托管业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二）主要人员情况

赵观甫，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市分行、总行信贷部、总行信贷二部、行长办公室工作，并在中国建设

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总行个人银行业务部、总行审计部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从事信贷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内部审计等工作，具有

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长期

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

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力铮，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建筑经济部、信贷二部、信贷部、信贷管理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

务部，并在总行集团客户部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从事信贷业务和集团客户业务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

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黄秀莲，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长期从事托管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

务管理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

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经过多年稳步发展，

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已托

管

３８９

只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中国建设银行自

２００９

年至今连续

五年被国际权威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中国最佳托管银行”；获和讯网的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行”奖；境内权威经济媒体《每日经济

观察》的“最佳基金托管银行”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优秀托管机构”奖。

三 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１１

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

Ｃ１

座

法定代表人：陈重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７３０９９９

联系人： 张秀丽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电子直销：新华基金网上交易平台

网址：

ｔｒａｄｅ．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代销机构

１

）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３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联系人： 赵森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２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７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联系人：潘世友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３

） 公司全称：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法定代表人：王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１－６６５５

？

联系人：张莉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

）公司全称：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５０９５

联系人：魏争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ｉｕｊｉ．ｎｅｔ

５

）公司全称：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 闫振杰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联系人：翟飞飞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林海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张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

） 公司全称：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王天？？？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９

） 公司全称：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１０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４０

号二十一世纪大厦

ＡＢ

座

３０３

层

法定代表人：王岩

联系人：胡明会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０

） 公司全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法定代表人：林松

联系人：袁艳艳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０７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ｋｈｓ．ｃｏｍ

１１

） 公司全称：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联系人：刘梦轩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２

） 公司全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

联系人：刘潇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３

） 公司全称：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

１２

楼

联系人：李晓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１４

） 公司全称：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段京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１５

） 公司全称：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联系人：张旭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２６２－８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１６

） 公司全称：品今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

４

号楼

４０

层

４６０１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

Ａ

座

４６

层

联系人：李海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５－６６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ｊ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１７

） 公司全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苗汀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新增为本基金的发售机构，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８５

号附

１

号

１

层

１－１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

８８

号得意商厦

Ａ

座

７－２

法定代表人：陈重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１１９２３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１０２９７

联系人：陈猷忧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安冬、孙睿

联系人：安冬

（四）提供验资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４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８

号院

７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５－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杨剑涛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荣坤、张吉范

联系人：李荣坤

四 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五 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货币市场基金

六 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力求保持基金资产安全性与较高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稳定的当期收益。

七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

１

、现金；

２

、通知存款；

３

、短期融资券；

４

、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５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

６

、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

７

、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

８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对于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以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短中期经济周期、宏观政策方向及收益率曲线分析，通过债券类属配置和收益率曲

线配置等方法，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

１．

利率趋势分析

通过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短期资金供给等因素的分析，形成对利率走势的判断。如果预期利率下降，将增加组合的久期；反之，

如果预期利率将上升，则缩短组合的久期。

２．

期限结构配置

剩余期限是指货币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平均临近到期日的天数。对于货币基金而言，其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能超过

１２０

天，

但一般而言，越临近到期日收益越低，期限较长的债券收益较高，因而从收益角度而言，剩余期限较长的货币基金收益可能较高，但相

对而言持有期限较长的债券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大， 也将加大基金的整体风险程度， 因而剩余期限的选择需要兼顾流动性以及收益

率。本基金将根据对货币政策短期资金供给等因素的分析、兼顾流动性风险，对剩余期限进行配置。

３．

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

在久期确定的基础上，根据对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预测，采用子弹型策略（

Ｂｕｌｌ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哑铃型策略（

Ｂａｒｂｅ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或梯形

策略（

Ｓｔａｉ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以从长、中、短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如预测收益率曲线平行移动

或变平时，将采取哑铃型策略；预测收益率曲线变陡时，将采取子弹型策略。

４．

债券类属配置策略

根据国债、金融债、企业短期融资券等不同债券板块之间的相对投资价值分析，增持价值被相对低估的债券板块，减持价值被相对

高估的债券板块，借以取得较高收益。

５．

现金流管理策略

根据对市场资金面以及本基金申购赎回的动态预测，通过所投资债券品种的期限结构和债券回购的滚动操作，动态调整并有效分

配本基金的现金流，在充分保证本基金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获取较高收益。

九 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人民币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通知存款是一种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具有存期灵活、存取方便的特征，同

时可获得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特征。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资目标及流动性

特征，本基金选取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随着法律法规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

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但无需基金

份额持有人审议。

十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在所有证券投资基金中，是风险相对较低的基金产品。在一般情况下，其风险与预期收益均低于一般债券

基金，也低于混合型基金与股票型基金。

十一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

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７１

，

５５０

，

５４６．４５ ５５．９７

其中：债券

５７１

，

５５０

，

５４６．４５ ５５．９７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７９

，

５００

，

３８９．７５ ７．７９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９６

，

９９８

，

４１２．６１ ２９．０８

４

其他各项资产

７３

，

１０５

，

４０２．３０ ７．１６

５

合计

１

，

０２１

，

１５４

，

７５１．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５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３．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２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４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７１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２０

天情况说明

序号 发生日期 平均剩余期限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１４０

赎回 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

２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１３４

赎回 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

１２０

天”，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

限无超过

１２０

天的情况。

３．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２１．９２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１５．３０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１２．２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１７．０７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２６．４７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９２．９７ －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６７

，

５１５

，

７９９．９３ ６．６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６７

，

５１５

，

７９９．９３ ６．６２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５０４

，

０３４

，

７４６．５２ ４９．４３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５７１

，

５５０

，

５４６．４５ ５６．０５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 －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４１４５６０４９ １４

新中泰集

ＣＰ００２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１４

，

７６７．９５ ４．９０

２ １４０２０７ １４

国开

０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７

，

８８８．２７ ４．９０

３ ０１１５３７００４ １５

中建材

ＳＣＰ００４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９４０

，

３９５．０４ ４．９０

４ ０４１４６００８３ １４

皖建工

ＣＰ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３８

，

９３５．９７ ２．９５

５ ０４１４６００６６ １４

两面针

ＣＰ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３

，

８９３．０１ ２．９４

６ ０４１５５６００４ １５

奇瑞

ＣＰ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１２８．１０ ２．９４

７ ０４１４６５００６ １４

北营钢

ＣＰ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３２ ２．９４

８ ０４１５５９００７ １５

安钢集

ＣＰ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９８７

，

７０１．０２ ２．９４

９ ０４１４６１０４３ １４

渝两江

ＣＰ００１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７

，

６９７．７２ ２．３５

１０ ０４１４６６０２３ １４

冀新合作

ＣＰ００２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７２

，

０４９．９２ １．９７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１２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２８８４％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４６２％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９４５％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

１

）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银行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

２

）基金持有的回购协议（封闭式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

３

）基金持有的附息债券、贴现券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包含交易费用）确定初始成本，每日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利息收入；

（

４

）基金持有的买断式回购以协议成本列示，所产生的利息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回购期间对涉及的金融资产根据其资产

的性质进行相应的估值。回购期满时，若双方都能履约，则按协议进行交割。若融资业务到期无法履约，则继续持有现金资产，实际持有

的相关资产按其性质进行估值；

（

５

）基金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视同债券，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包含交易费用）确定初始成本，每日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

算确定利息收入。

８．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持有剩余期限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８．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８．４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１２

，

４８３

，

６７２．２３

４

应收申购款

６０

，

６２１

，

７３０．０７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７３

，

１０５

，

４０２．３０

８．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一）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１２．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０．３１３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０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６３％ ０．００３９％

过去三个月

（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５．３．３１

）

１．１６８５％ ０．０１４４％ ０．３３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５１％ ０．０１４４％

２０１４

年全年（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

４．３０７１％ ０．００５５％ １．３５９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８０％ ０．００５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１２．３－２０１５．３．３１

）

５．８５６８％ ０．００７９％ １．８０６２％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０６％ ０．００７９％

注：本基金利润分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十三 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３

、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人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

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营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持有人服务费等。

４

、本条第（一）款第

４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方法》、《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对有关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本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数据截至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的数据。

７．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披露了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１

） 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目前无重大诉讼事项。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２０１５

年年度资产净值的公告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关于增加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９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数米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系统维护公告

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季度报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7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４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栾江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崔建波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栾江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６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

过往从业经历

硕士研究生，

６

年证券从业经验。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加入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行业分析师、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监助理、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１９１５６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０７－０７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

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证监局备案。

2015年 7 月 1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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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379� � �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5－060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

7

月

14

日

-7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

2015

年

7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根据方案，以上重大资产出售标的为亏损的铝箔业务，其中年初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安排

为：标的公司产生亏损或发生净资产减少的，该等亏损及净资产的减少由交易对方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担，标的资产的对价不进行调整。以上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公司和交易对

方正按照方案准备标的资产的交割。交割完成后，公司将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借助资本市场和环保节能并

购基金，适时以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方式，努力培育和开拓新的核心业务，促进公司盈利能

力的不断提升，努力实现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切实保障中小股东利益。

2015

年

7

月

10

日

-15

日公司陆续披露了《关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声明》、《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

告》、《关于公司股票复牌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设立环保节能并购投资基金的公告》等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经核查，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部分媒体发布和转载了鲁丰环保《多举措维护股价稳定、控股股东拟设环保并购基金》、《借力

环保节能并购基金加速转型》、《剥离传统铝箔业务、 积极转型节能环保》、《实际控制参与设立

15

亿元并购

投资基金》等报道。除此以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66�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15-088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分

别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

6

月

26

日、

7

月

3

日、

7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上刊登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7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79

、

2015-080

、

2015-081

）。

截至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事项进行商谈，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

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12

海药债、债券代码：

112092

）不停牌。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2015-63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控股一家韩国公司，该事项对公司有

重大影响，能否成功实施存有不确定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公司简称：蒙发利，股票代

码：

002614

）自

2015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59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确定相关事项并

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56� � � �证券简称：长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45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对参股子公司提供融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与产业并购基金共同设立青岛中天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收购加拿大阿尔伯特省

New Star Energy Ltd.

，其中：

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青岛中天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12.5%

的股权。

青岛中天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已与加拿大阿尔伯特省

New Star Energy Ltd.

签订收购协议，根据收购协

议约定现需支付收购款，但由于产业并购基金募集资金尚未到位，考虑加拿大油气田资产良好的发展前景，

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向青岛中天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专项融

资借款人民币

7.452

亿元用于青岛中天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支付收购款。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98� � �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15-44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市兴蓉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蓉集团

"

）的通知，兴蓉集团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增持人

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兴蓉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1,255,706,39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2.05%

。

二、增持目的和方式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兴蓉集团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择机增持公司股票，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2%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兴蓉集团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

2

、本次增持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形。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3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股票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